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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/長期服務金對沖的立場書 

 

我們建築工人長期都處於散工的狀態，就業極之不穩定，工程趕工的時候，隨

時一個月要做三十多工，加班加到癲，正所謂由雞啼做到鬼叫。但工程起貨，我們

工友就會好得閒，一個月都無十工八工。在這樣零散的情況下，很多工友根本儲不

錢。如果好彩，可以在建築公司找到一份較為穩定的工作，但是到了公司做完工程，

要遣散費工友時，又要被對沖強積金，即是日後用作退休的錢，又少了一大截，政

府是否想我們幾十萬建築工人老了都申請綜援？ 

 

我們翻查積金局紀錄，發現建築業一直都是對沖強金的頭幾位行業，即是每次

工程完結都有一批工友被遣散費，都會被沖走一筆錢！我們要求政府盡快推出政策，

拖延多一日都是對工友不公平，都會令日後的退休生活多一份擔憂！ 

 

另一方面，政府傳出的方案，對打工仔女有不公平的地方。首先，政府有所謂

的劃線，工友在劃線時的遣散費/長服金，可以由日後離職或退休時的強積金對沖，

即是大份沖細份，沖得一乾二淨，比現在還要衰！劃線時的遣散費/長服金，既然係

以當時人工計，為何對沖金額不可以當時的強積金累算權益去計？再者遣散費/長服

金分開兩截計，加埋前面大份沖細份，工人可謂是雙重受損。我們要求政府不能以

日後的強積金來對沖劃線時的遣散費/長服金，而遣散費/長服金本身亦都應該以最

後工資計，而不是分開兩截計。 

 
政府在取消對沖這事上，對商界何以講是十分慷慨，由原本承擔 12年增加至

25年。那我們打工仔女呢？係無！我們工會要求政府與其撒錢落海，不如照顧好我
們小市民。我相信以政府的財力，是絕對可以把之前對沖掉的強積金，還給香港打

工仔女，讓大家都有足夠的退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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